
試論圖書館事業主管機關之理論與實際 

廖又生 陽明大學醫學管理系教授 

一、引言 

我國圖書館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本條揭示圖書館組織之各級主管機關，一則可以達成
行政監督的機能；另則得以恢宏行政指導機制，由於我國法制取得公法人資格不易，各
種法規慣以行政機關作為主管機關，以圖書館經營為例即有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
關之區分，另就專門圖書館營運尚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出版人於發行出版品時應履
行義務呈繳至設有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因之，圖書館事業之主管機關顯然成為
一個廣義的行政主體（Verwaltungstr　er），其不僅享有特定職權得設立圖書館或置備人
員以達成圖書館任務，且承認其訴訟當事人能力，可說攸關各類型圖書館營運之內部與
外部關係運作，晚近我國國家圖書館及各級公共圖書館又有改隸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之行舉，相對引發中央主管機關有「文教二元分離」問題，申言之，我國圖書館法自民
國九十年一月十九日生效以來，第三條所規定之主管機關理論與實際即有落差（Gap），
本文擬針對圖書館事業的主管機關作一思辯，俾讓業界同道對監督指導源頭之各級主管
機關有所認知，進而可遂行圖書館依法行政之理念（註1）。 

二、圖書館事業之主管機關定位 

主管機關為各公法人所轄行政機關，依行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本法所稱行政機
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行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
法定地位之組織。基此，負責圖書館監督指導事務的各級主管機關，必須具備下列要
件： 

（一）主管機關係獨立的組織體 

各級主管機關有單獨的組織法規、獨立的編制及預算、兼有印信，因其為具有單獨法定
地位之組織，故與內部單位顯有不同（註 2）。 

（二）主管機關係依權力分立原則設置 

行政機關不同於立法、司法機關外，基於住民自治之理念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再分中央
主管機關與地方主管機關（司法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九八號解釋參照）。 

（三）主管機關以行使公權力為其主要特徵 

各級主管機關有別於營造物，其主要乃從事公權力行政，依法對所轄圖書館事務，得按
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 

（四）主管機關基於管轄分工行使權限 

如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與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依事務不同行使權限，地方主管機關依
地域不同行使權限，彼此分工合作、相互協調構成行政一體機制。 

（五）主管機關及典型之行為主體 

機關係工具（werkzeug），其為達成法人目的之器械，故教育部、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在權限內所為之一切行為皆歸屬於各級公法人權利義務主體。 

三、規定圖書館主管機關之實益 

圖書館法第三條訂明主管機關之理由與體例，可分述如次（註 3）： 

（一）  為明確指定中央及地方機關各層級應負責之法定行為主體，以免權限爭議者。如



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主管機關、縣（市）主管機關，層級分明、事權統一。 

（二）  法規內容應由二以上機關分工負責時，為區分主從關係之主管機關者。 

基於文教分權原則，未來行政院組織法修正之後，本條前段宜調整為：本法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除各級學校圖書館為教育部外，其餘各類圖書館為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即以除外規定區分中央主管機關之主從關係。 

（三）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命令者。 

有關設立及營運基準、技術規範、圖書館事業之發展、輔導體系與業務評鑑等行政命令
之訂定，皆由主管機關訂定之。因應未來文教分立，圖書館法相關法條可調整尺度如
次： 

  1.   第五條修正為：圖書館之設立及營運基準，除各級學校圖書館由教育部定之外，其
餘各類圖書館由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定之。 

  2.   第六條修正為：圖書資訊分類、編目、建檔及檢索等技術規範，由行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指定國家圖書館、專業法人或團體定之。 

  3.   第十六條修正為：教育部及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應共同建立圖書館輔導體系。 

  4.   基於文教分立理念：圖書館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如以文建會為主、教育部為輔之方向
調整，該法第十一條、第十七條則可不必大費周章翻修。 

（四）授權主管機關設立圖書館事業發展委員會。 

在圖書館法第十一條只要刪除「全國及」三字，使其成為：各級主管機關得分別設立委
員會，策劃、協調並促進所轄圖書館事業之發展等事宜。自可達成預期目的。 

（五）  規定罰則之構成要件依主管機關之命令或行為者。 

依圖書館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出版品之法定送存機關。為貫徹同
法第十八條罰則構成要件及第十九條抗不納鍰執行程序，國家圖書館應在授權法依據下
訂定明確的執行命令。為未來國家圖書館改隸文建會，圖書館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前
段應修正為：一、國家圖書館：指由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設立，⋯⋯。俾符實際，同
時亦應刪除圖書館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及立法院國會圖書館各」十個字以求體制完整，
並應將原第十五條與第十七條（即定期實施圖書館業務評鑑）互易，期使法典體系嚴
謹，國家圖書館於執行法定送存業務，訂定具體命令時，實應一併留意上任規範之先天
缺陷，以謀將來更張之策。 

四、省政府虛級化及鄉鎮市立圖書館之主管機關認定問題 

圖書館事業地方主管機關於圖書館法只規定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此乃配合修憲後精省之設計，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制定臺灣省政府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將臺灣省政府定為行政院派出機關，臺灣省成為非地方自治
團體（該條例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參照），致省政府所屬省立公共圖書館或省立高級
中學圖書館原執行之職權業務依其性質分別調整移轉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或教育部，
次查地方制度法第十四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依本
法辦理自治事項，並執行上級政府委辦事項。準此，圖書館法第三條下段所稱之地方主
管機關，只有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六七號解釋所
指，省不再有憲法規定之自治事項，亦不具備自主組織權，自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
法人。但鄉（鎮、市）為基礎級公法人，依地方制度法第二十條規定：鄉（鎮、市）社
會教育、體育與文化機構之設置、營運及管理為其自治事項，茲較值得注意的是鄉
（鎮、市）公所設立的鄉鎮市立圖書館（圖書館法第四條第一項及同條第二項第二款參
據），其主管機關認定及延伸問題之釋疑，謹析述如次： 



（一）  鄉鎮市立公共圖書館是公共圖書館事業之前哨，在「鄉鄉設圖書館，人人有書
讀」號召之下，全國三百零九個鄉鎮市皆有設立圖書館，甚至有鄉鎮市尚不只具有一所
圖書館，如依圖書館法第三條主管機關之指揮監督體系，似乎地方主管機關並未明定有
鄉（鎮、市）公所一級，然基於層級節制（Hierarchy）、上命下從之指揮體系，依地方制
度法第七十五條第六項鄉（鎮、市）公所辦理其自治事項受縣政府之監督，故自無法規
有規定最基層受監督機關之必要，申言之，鄉（鎮、市）公所依圖書館法第四條第二項
第二款，自得監督其所設立公共圖書館，實務上將鄉鎮市立圖書館劃歸其民政課或社會
課管轄，而非直屬鄉（鎮、市）長，顯與自治精神略有出入（註 4）。 

（二）  依地方制度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鄉（鎮、市）對各該自治事項，應全力執行，並
依法負其責任。故鄉（鎮、市）民代表會制定具自治條例性質的鄉（鎮、市）規約，鄉
（鎮、市）公所亦得訂定自治規則（同上揭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參照），所以，
鄉鎮圖書館置館長、主任或管理員以辦理圖書館業務之問題，圖書館法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既採選擇裁量立法方式，有關鄉鎮縣轄市立圖書館館長之正名爭議，應可由自治條例
中予以確認，並循行政程序調整組織員額編制表職稱，再呈報考試院銓敘部核備，此亦
得證明鄉鎮縣轄市立圖書館館長應直隸於鄉鎮市公所機關代表人（即鄉鎮市長）管轄監
督，始屬正辦（註 5）。 

（三）  除直轄市立圖書館於各區設有分館外，與縣同級之市設有區，區長依現行自治法
規屬於派出機關（地方制度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五條第三項及第五十八條規定參照），
承市長之命綜理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本此，市所轄之區圖書館其地位與鄉鎮市
公立圖書館是否相同？圖書館法並未明文，此際依「圖書館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令之
規定」法理，區級圖書館依地方制度法、社會教育法、縣市立文化中心工作要領、加強
輔導各地文化中心工作實施要點等法令，可視為市長、區長所轄之附屬機構或市立文化
中心所轄分館，該定位問題援前例得以自治條例中之市規章加以確認之。 

綜觀上述，省公法人地位喪失之後，圖書館法第三條主管機關即無省政府明文；同理，
若將來鄉、鎮、縣轄市長如廢民選改為官派，則鄉鎮市公法人地位廢止，鄉鎮市立圖書
館地位與區級圖書館相同，其主管機關便改為縣（市）政府，此乃勿庸辭費（註 6）。 

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部分適用問題 

圖書館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執行該法之各級主管機關，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
指政府機關對該所營事業機構依法有管理或監督權者，所謂「目的事業」，係指機構章
程所載之經營事業，例如經濟部是公司主管機關（公司法第五條參照），若設銀行、娛
樂風景或觀光休閒機構者，則除主管機關監督外，尚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財政部金融
局、交通部觀光局事前許可，職是之故，圖書館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款所稱專門圖書館
之設立，即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適用可能，例如工商金融事業圖書資料單位等，易言
之，依圖書館法第十六條規定如將來欲對專門圖書館進行輔導工作，倘涉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職事者，亦得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甚至若發生事業經營被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者，該機關也應通知主管機關撤銷其圖書館設立登記。 

六、結 語 

我國圖書館法第三條所規定之圖書館事業主管機關一事，乃屬層級管轄（instanzielle Zust
　dgeik）性質，因其指明同一圖書館營運之事務，分屬於不同層級之行政機關管轄，且
中央主管機關劃歸教育部是個別管轄性質，地方主管機關則為總體性土地管轄（　tliche 
zust　dgeit）（註 7），此種功能分配之規定，進而區分圖書館行政事務中，何者為中央
主管機關之權限，何者為地方主管機關應辦之事項，此層級管轄劃分，對內必須完整明
確，執行尤須澈底，以杜弭推諉塞責，對外則與讀者圖書資訊權益保障息息相關，蓋層
級管轄於行政爭訟程序中最為明顯，原處分機關、訴願決定機關層次分明一如法院審級
管轄（註 8），故圖書館法有關主管機關之規定兼具組織法與作用法機能，已如前述，本
文乃對圖書館事業主管機關所涉及之一切問題進行法理剖析，並提出未來修正圖書館法
之可行性方案，冀求有助於業界同道認事用法兼可促進圖書館法立法品質之提高。 

附 註 



註 1：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行政機關組織通則草案之研究（臺北：該會，民國
70年6月），頁25。 

註 2：  例如縣之警察局、衛生局及環保局為機關，民政局、財政局及教育局則又為單
位，有時甚至行政法院亦有認定錯誤之時候，如 67 年判字第三八五號判決。現今各縣市
立文化中心紛紛改制為文化局，有採府外局制度者則屬行政機關，其得獨立為行政處
分，但如為府內局者即是內部單位，其意思表示只能視為縣市政府之處分，如讀者有不
服該局圖書資訊課處置應向中央主管部會（即行政院文建會）提起訴願。顯然機關與單
位之權能有所不同。 

註 3：  羅傳賢、蔡明欽編著，立法技術（臺北：致良出版社，民國 81 年 4 月），頁 280-
288。 

註 4：廖又生，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經營管理現況調查研究（三）：鄉鎮（市）立圖書館
（臺北：該館，民國 86 年 6 月），結論與建議部分可資參照。 

註 5：  張惠真，臺灣地區鄉鎮圖書館行政體制之研究（臺北：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民國 90 年 6 月），頁 129。 

註 6：  Ellen, Altman, Local public Library Administration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0), p.1. 

註 7：  此得由圖書館法第三條下段：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其並非規定為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之教育局或文化局，故圖書館地方主管機
關之管轄權是總體管轄（Allzust　digkeit）；另土地管轄指事物所含蓋之地理範圍，此一
範圍通常為全直轄市或縣市。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三九號解釋所闡示：中華民
國四十二年七月七日公布施行之臺灣省內菸酒專賣暫行條例，係以當時包括高雄市在內
之臺灣省所屬各縣市為施行區域，此項法律施行區域未依法定程序變更前，仍應繼續適
用於改制後之高雄市。準此，臺灣省菸酒公賣局取締私菸私酒行使公權力時，其行使權
限之範圍及於臺灣省及其以外之高雄市。如關於土地管轄無法依事務性質決定時，則依
行政程序法第十二條管轄權之補充規定判斷之。 

註 8：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臺北：自刊本，民國 87 年 7 月），頁 180-181。  


